
在办理该案期间， “金港湾” 团队

了解到小杰经济状况困难， 于是将救助

线索移送该院第六检察部。 接到线索

后， 承办检察官仔细查阅了原案证据材

料并开展走访调查工作。

经调查核实发现， 小杰现与奶奶、

姑姑生活在租借的房屋中， 小杰的父母

在离异后都没有尽到法定监护职责， 小

杰身患疾病需要定期就医配药， 小杰的

祖母常年卧床不起也需长期服药， 而王

女士又退休在家， 家庭生活十分困难。

为了帮助小杰走出学习、 生活的困

境， 经审查认定小杰符合司法救助条件

后， 金山区检察院决定启动国家司法救

助程序， 依法向小杰发放司法救助金。

“案子判了，也发放了司法救助金，

虽然能帮助小杰走出困境， 但我们也在

思考， 怎样才能为他营造更好的成长环

境……”“金港湾”团队负责人施翀说道。

为此， 在案件判决后， 金山区检察

院联合区法院、 民政部门、 妇联、 团区

委、 居委会等与小杰家庭建立了长效帮

扶机制。 区法院帮助联系租赁稳定住房

改善小杰居住环境； 民政部门认定小杰

为事实无人抚养儿童， 纳入国家保障体

系； 妇联指派心理咨询师为小杰开展持

续性心理疏导， 同时委托家庭教育指导

师为王女士开展个性化家庭教育指导；

团区委指派社工定期回访观护小杰生

活、 学习情况。

各方共同努力、 积极履职， 为小杰

搭建起了包含心理支持、 家庭指导、 教

育帮扶、 应急照护、 成长关爱的综合保

护网， 小杰的生活逐渐步入正轨， 而检

察官也一直保持着与小杰的联系， 持续

关注着他的成长。

本报讯 近日， 华东政法大学联合

松江、 青浦两区九所高校共同承接上海

市档案局 （馆） 《党从这里诞生———上

海市珍贵红色档案联展》， 同步开展

“光荣之城 青年行” 2025 年上海青少

年红色大寻访主题活动， 打造一堂生动

的“大思政课”。

上海留存着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革

命斗争的重要档案文献。 此次巡展是扎

实推进教育强国“一号工程”、 落实立

德树人机制综合改革试点的工作要求，

也是构建上海高校红色育人联盟、 馆校

协同形成红色文化传播矩阵的重要实

践。

华东政法大学党委副书记、 校长肖

凯表示， 华政自建校以来始终浸润红色

基因与法治理想， 学校坚持“图档育

人” 理念， 将红色文化育人作为落实立

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重要抓手。 此次作为

巡展首站， 必将进一步推动红色文化与

思政教育深度融合， 让华政学子在“行

走的课堂” 中厚植家国情怀， 在“沉浸

式” 的体验中坚定理想信念， 汲取法治

中国、 法治上海建设的奋进力量。

上海市档案局局长、 上海市档案馆

馆长徐未晚指出， 上海是党的诞生地、

初心始发地， 红色档案是宝贵的精神财

富。 希望通过此次巡展， 让更多青年走

近历史、 感悟初心， 让红色文化绽放新

的时代光芒。

上海市教卫工作党委副书记顾红亮

表示， 上海正在加快建设教育部立德树

人机制综合改革试点区， 要深入实施红

色文化铸魂育人项目， 将上海得天独厚

的红色资源优势转化为育人优势、 铸魂

优势和发展优势， 构建馆校协同、 区域

联动的育人共同体， 培育担当民族复兴

大任的时代新人。

记者获悉， 松江、 青浦两区九所高

校共同签署了《九校红色图档资源共建

共享备忘录》，未来将在资源共建、展览

共享、人才共育等多方面深化合作，携手

打造区域高校红色育人共同体，构建具

有图档特色的“大思政课” 实践平台。

小学生在学校楼梯台阶上摔倒受

伤， 家长认为学校监管不力， 要求学校

赔偿 8 万元。 那么， 学生受伤， 是否一

定就是学校的责任呢？ 法官认为， 不能

仅因事故发生在校园内就认定学校未尽

到教育管理职责而判令学校担责。

【基本案情】

2024 年 1 月 3 日下午放学时间，12

周岁的赵小某自教学楼四楼教室行至三

楼与二楼楼梯间平台时， 自楼梯台阶上

摔倒，牙齿磕到平台墙面上导致折断，带

队教师随即联系家长并陪同送医。此后，

赵小某以学校在放学过程中未有教师在

教室至校门路段维持秩序， 存在监管不

力为由，诉至法院，请求判令学校赔偿相

关费用合计 8 万元。审理过程中，学校辩

称，赵小某受伤与学校无关，学校作为教

育机构已尽到教育、管理职责。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 根据法院现场

勘验结果及证据， 赵小某摔倒受伤并非

楼梯等设施或场所缺陷导致， 学校已多

次对学生进行了校园安全教育宣传，楼

梯、 墙面等处张贴了醒目的安全提示标

志，尽到了学校的教育职责。在赵小某受

到损害后，学校亦及时采取了通知家长、

陪同就医、调查事发经过等措施，履行了

学校必要的管理职责。 赵小某及其法定

代理人应对学校未尽教育、 管理职责承

担举证责任， 其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学校

存在过错，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

因此，法院判决驳回赵小某的诉讼请求。

【案例解读】

江苏省无锡市新吴区人民法院旺庄

人民法庭法官分析，近年来，一些学生校

内受伤事件引起了“学生出事学校必担

责”的误解，致使部分学校为防止事故发

生，不愿组织户外活动，不敢让孩子自由

玩耍，阻碍了青少年身心健康发展。如何

给学校和学生“松绑”，让学校有序开展

教育教学活动，促进学生健康快乐成长，

需厘清学校教育、管理职责的边界。

对于未成年学生在校园受到人身损

害的侵权纠纷案件， 法院在认定学校是

否尽到教育管理职责时， 应当结合未成

年人受伤害原因、 将学校是否已进行常

态化安全教育、 相关场所设施有无醒目

的安全提示标志、 事发后有无在第一时

间通知家长并陪同就医等因素进行综合

判断， 不能仅因事故发生在校园内就认

定学校未尽到教育管理职责， 进而判令

学校承担侵权责任。

（整理自《中国教育报》）

生而不养，体弱多病的他谁来监护？
检察机关支持起诉为困境少年照亮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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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某与妻子李某婚后生下了小杰

（化名）， 2014 年两人离异， 约定小杰

随父亲王某共同生活， 母亲李某每月支

付抚养费。 然而离婚后， 王某不仅因赌

博偷偷将家中唯一房屋出售， 导致小杰

只能和奶奶及姑姑王女士租房居住， 而

且对小杰怠于履行监护职责， 长期处于

失联状态。 小杰的母亲李某为精神残

疾， 在支付了一年半抚养费后， 也失去

了联系。

小杰自幼患有癫痫、 哮喘等慢性疾

病， 一直由姑姑王女士照顾。 今年 3

月， 小杰因病情严重需入院抢救， 而王

女士由于并非小杰的监护人， 在手术签

字时遇到了不便。 此外， 小杰因病需要

定期治疗和吃药， 王女士又退休在家，

家庭经济十分困难。

王女士尝试为小杰办理低保等社会

救助， 却因无法联系到小杰监护人而受

阻。 在屡屡碰壁后， 2025 年 4 月， 王

女士前往法律援助中心求助。 根据与金

山区检察院会签的《关于办理支持起诉

案件协作意见》， 金山区法律援助中心

于同月将该线索移送至金山区检察院。

□ 通讯员 徐杰瑛
青春动态

“党从这里诞生”珍贵红色档案联展启动

九校共建红色育人共同体

□ 记者 王葳然

以案说法

学生在校内摔倒受伤 家长索赔8万
法院认定学校尽职不担责

“孩子的监护权问题得到了解决， 我们的生活也慢慢

步入正轨， 真的非常感谢检察官一直以来的关心和帮助！”

近日， 上海市金山区检察院金港湾未成年人检察办案团队

收到了一面锦旗和一封手写感谢信。 这一切要从一起求助

说起……

接到线索后， 为深入了解小杰的家

庭生活、监护人失联、其他亲属的监护意

愿及监护能力等情况， 检察官走访了王

女士所在居委会、小杰就读学校、小杰其

他亲属等， 并委托上海市阳光社区青少

年事务中心金山工作站进行社会调查，

全面评估王女士的监护能力。

经过调查， 检察官发现小杰父亲长

期处于失联状态，怠于履行监护职责，未

尽到为人父的法定监护职责。 小杰母亲

是精神残疾人，无法履行监护职责，同意

将监护职责全部委托给他人。 小杰的祖

父及外祖父都已亡故， 祖母因身患疾病

无力承担监护职责， 而小杰的外祖母由

于需要照料小杰母亲， 也没有能力成为

小杰的监护人。小杰由王女士照料长大，

与王女士比较亲近， 愿意跟随她一起生

活，而王女士一直是小杰的实际抚养人，

且具备监护能力和监护意愿。

考虑到王女士需要照顾小杰及瘫痪

在床的母亲， 在证据收集等方面存在实

际困难，“金港湾” 团队积极开展民事支

持起诉工作，帮助固定证据、指导提起诉

讼等。

2025 年 4 月，王女士向法院提起申

请撤销监护人资格诉讼，同日，金山区检

察院向法院制发支持起诉意见书。 同年

5 月， 法院作出撤销王某监护人资格的

判决， 并依法指定小杰姑姑王女士为小

杰的监护人。

生而不养 14岁少年何去何从

支持起诉 撤销监护人资格

多方携手 为困境少年照亮未来


